
近數十年來我國全力發展經濟，國內生產毛額雖大幅成長，但是二氧化

碳排放量也跟著水漲船高（西元1 9 9 0年每人每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5 . 5 8

公噸， 2 0 0 0年攀升至9 . 7 8公噸，2 0 0 3年更高達1 1 . 1 7公噸）。目前我國溫室氣

體排放總量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 %，名列全球第二十二名。京都議

定書預定於2 0 0 5年2月1 6日生效，我國雖非京都議定書所列的三十八個國家之

ㄧ，在第一階段並無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壓力，但卻很有可能列入第二波被

要求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對象。果真如此，預料將對國內二氧化碳排放量較

高的相關產業造成極大的衝擊，因為京都議定書要求的標準為：於2 0 0 8年至

2 0 1 2年間將各締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為排放之溫室氣體全部換算為二

氧化碳當量）降低為1 9 9 0年時之排放量再削減5 . 2 %為標準。我國2 0 0 3年每人

每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較1 9 9 0年時足足成長2倍（如前述），因此，要達

成京都議定書要求的標準將是一項相當艱鉅的任務。本科認為京都議定書要

求標準的落實，將對國內二氧化碳排放量較高的相關產業的未來投資發展造

成重大影響，故特別針對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鋼鐵、石化、化學纖維、水

泥、造紙等五大產業，因為京都議定書的規範，可能面臨的問題以及未來的

因應對策，預先試作初步的分析探討如下：

一、鋼鐵業

根據經濟部工業部門主要耗能產業之能源消費排名，以鋼鐵業之能源消

費量最高，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二之石化原料業使用量的兩倍。若進一步觀

察主要耗能產業二氧化碳之排放量，依環保署資料，我國工業部門中各產業

C O 2排放量，仍以鋼鐵業獨占鰲頭，為3 6 . 4百萬公噸，佔整體工業部門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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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8.9%。

京都議定書將於今年初生效，對於鋼鐵業，工業局預計將推動二家示範性

的鋼鐵廠，作為進一步推動鋼鐵業廢氣減量的參考模範廠，此二家示範推廣工

廠目前已選定中國鋼鐵及東和鋼鐵苗栗廠。

京都議定書各國溫室氣體削減目標，其實是一場政治與經濟的角力。鋼鐵

業者質疑，為何挪威可以爭取增加ＣＯ2排放量1％，澳洲爭取增加8％，冰島

增加到1 0％，國內卻是一片要求減量躂伐聲？業者認為，我國不應自廢武功，

自動放棄爭取國際談判空間，台灣應爭取國際競爭的公平性，在日、韓等競爭

對手國尚未開徵碳稅前，反對我國搶先一步開徵碳稅。

雖然經濟部目前尚未對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大的產業進行「投資管制」，經

濟部次長施顏祥也強調台灣不是京都議定書締約國，國內目前還不到管制二氧

化碳的時候，但京都議定書對國內鋼鐵業已產生排擠效應。

（一）中龍鋼鐵董事會去（9 3）年底通過高爐建設案，將於今（9 4）年上半年

起投入6 0 0億元，興建二座年產能2 0 0萬公噸的一貫作業高爐廠，預訂三

年內完工，並將隨即進行第二期工程，最終達到年產4 0 0萬公噸的目標。

中龍鋼鐵擴建案推動已久，早在桂裕時代即計畫擴建，並早已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只是拖到現在才進行。中龍高爐建置計畫是鋼鐵業界早就共

知的事情，但在京都議定書跨過實施門檻，今年起全球將進行二氧化碳

等溫室氣體減量之際，決定動工興建，受到高度關切，也引發業界討

論。然而這件被行政院列為重大投資案的高爐興建計畫，在母公司中鋼

力挺下，日前已經定案。鋼鐵業者指出，除中龍外，最近台塑、義聯、

華新麗華等集團也先後提出大鋼廠興建計畫，如今政府因京都議定書生

效，正檢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問題，中龍推動建廠，有預先卡

位的味道，未來將對其他建廠計畫產生排擠作用。

（二）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決定斥資千億元興建年產1 , 0 0 0萬至1 , 2 0 0萬公噸

的一貫作業大煉鋼廠。當初台塑原擬選擇至大陸寧波梅山島建廠，除考

量未來鋼鐵的最大市場就在大陸，因此以接近市場作考量，此外，主要

還是考慮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問題。台塑認為以現今技術，硫化物與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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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排放量可以克服在國家環保標準以下，但要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不

是那麼容易。台塑認為，對於「京都議定書」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規

定，台灣很難置身事外，而且未來台灣也不可能不理會，為考量未來長

遠環保壓力，因此考慮選擇彼岸。不過，受到大陸實施宏觀調控，以及

大陸幾家大鋼廠都是國營，強烈反對台塑在大陸設一貫作業煉鋼廠的影

響，中共國務院始終未通過台塑的大煉鋼投資計畫，故台塑大煉鋼廠只

得轉回台灣，初步決定落腳在雲林離島工業區。不過此案未來仍有變

數。

（三）由於國內鋼鐵上游產品供應仍有相當大的缺口，除了中鋼、台塑，義聯

集團也在去（9 3）年提出新的煉鋼廠投資計劃。義聯集團煉鋼廠集團董

事長林義守近日親訪經濟部長何美玥尋求支持。結果義聯被要求應全面

計算此項投資的環境破壞效應，並提出補救措施。義聯集團向經濟部說

明，目前煉鋼廠計劃正在評估新的製程，希望盡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並將二氧化碳、硫化物及氮氧化物等排廢量降到最低，希望經濟部長何

美玥能支持新的工業區開發計劃，同時也希望政府盡早確定《京都議定

書》的產業政策。但高雄縣政府認為現有的高爐製程污染量大，佔了大

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額度，排擠到更好又更有效率的新興投資，是不公

平的。因此也建議政府應該就煉鋼及石化業，推動汰舊換新的工作。

京都議定書生效在即，但國內高耗能、高排污產業卻還不知何去何

從。國內主要的鋼鐵專業研究機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已明確建議

政府，應獎勵鋼鐵業上游煉鋼廠至海外投資設廠，使得中龍、台塑、及

義聯三大煉鋼廠計劃面臨衝擊。

經濟部表示，目前還沒有對產業投資進行管制，未來則將以調整產

業結構來因應。不過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希望

能在2 0 2 0年前，讓技術密集產業佔製造業整體產值，由目前的5 0 . 1 7 %提

高到5 5 %；而傳統及基礎工業，則將由目前的4 9 . 8 3 %降低至4 5 %。只是業

者認為，要達到這個目標，若不管制投資，恐怕不易達成。

2005 產．經．資．訊

O :26



2002

29

金屬中心在對工業局所提出的報告中指出，目前鋼鐵工業約佔全國總

耗能的1 2 . 5 %，C O 2（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接近這個比率，在製造業中獨

占鰲頭。而台灣的粗鋼缺口約8 4 0萬噸，在中龍鋼鐵4 0 0萬噸高爐廠完成

後，缺口將降到4 0 0萬噸左右。同時依據開發國家經驗，內需飽和後會進

入衰退期，再到安定期，未來400萬噸缺口還可能高估。

金屬中心表示，目前各鋼廠大幅擴充的產能，未來勢必要以出口消

化。因此我國鋼鐵業目前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現有產能，以及不盲目擴

充產能，以滿足內需為原則；其次就是進一步做好節能工作，以及引進

更有效的技術與製程。金屬中心因此建議，鋼鐵業應該加強國際分工與

合作，政府應獎勵屬於高耗能產業的鋼鐵工業，尤其是上游的冶煉製

程，比照韓國浦項鋼鐵廠（P O S C O，亞洲第一大鋼鐵廠）前往巴西設廠模

式，到海外投資生產，以有效抑制國內CO2排放量的大幅成長。

由於金屬中心為國內金屬及鋼鐵產業生產及技術支援的主要幕僚研究

單位，相關建議具有一定的分量，政府一旦採行，目前剛通過及規劃中

的中龍高爐廠、台塑大鋼廠、義聯大鋼廠，乃至於尚未定案的華新麗華

煉鋼廠，都會受到影響。不過，經濟部工業局仍強調，經濟部到目前為

止尚無需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大的產業進行投資管制，況且最新型態

的一貫作業大煉鋼廠，其汙染量只有傳統高爐廠的3 0 %。換句話說，2 0 0

萬公噸傳統高爐廠產生的汙染量，新煉鋼廠可以產出6 0 0萬公噸鋼液。此

外，新廠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比傳統高爐廠減少20%至30%。

但是經濟部至今對於是否支持三大鋼廠在台灣設廠，也從未有明確或

鼓勵態度。工業局表示，站在輔導產業的立場，經濟部不會不同意廠商

進行投資，只是三大鋼廠的建廠計劃也不能保證一定沒有問題，工業局

會對其製程及C O 2排放，做嚴格要求，三大鋼廠的環境評估也還需釐清。

顯示為了今年初正式生效的《京都議定書》，經濟部對多項重大投資的態

度雖未嚴格管制，但已開始轉趨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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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業

根據金屬中心的資料，2 0 0 2年我國石化業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2 , 4 3 2萬

噸，僅次於鋼鐵業。

經濟部大力促成雲林離島工業區，加上雲林縣地方政府基於繁榮地方

的經濟考量亦展開雙臂歡迎，因此不論台塑或是中油都是最大贏家，台灣

石化業持續發展已成為定局。此外，中油的三輕改造案亦將於今年（2 0 0 5）

開始啟動（前期月刊曾提及三輕乙烯產能將由現行的2 3萬頓／年提升至1 0 0

萬頓_年），雖然石化廠對資源的使用效率提升有助於「單位產出溫室氣體

排放量」的減少，但對整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是呈現正成長趨勢，因此

若依照現階段我國石化業的發展軌跡預測，2 0 0 8年∼2 0 1 2年間石化業二氧

化碳排放量恐難低於2 0 0 2年的水準。（註：台塑爭取雲林台西離島工業區

目的在於投資煉鋼廠，與中油投資八輕的目的不盡相同，但鋼鐵與石化正

是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前二大產業，且台塑六輕第四期工程仍持續進行，

因此我國石化業發展僅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經濟部雖然研擬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以協助國內石化鋼鐵業者取

得排放配額，但向國外購買排放權對國內經濟並無助益，並非久長之計，

且購買成本應由業者或是政府負擔，亦將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長遠之計仍在於「綠色產業」的扶植規劃。目前工業上二氧化碳吸納

回收專利技術皆掌握在國外（美、德、義大利等）業者手中，因此為了兼

顧台灣石化業發展以及因應世界二氧化碳減量的趨勢，我國政府針對有助

於抑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輔助型產業，應開始規劃包括吸引技術開發、人

才流入以及企業發展等全方位產業政策，亦應設立相關配套措施吸引國內

工業界採用二氧化碳減量排放之技術／設備，創造「多贏」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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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生產量 外銷量 外銷比率 銷售量

1990            1,785.7           713.2              51.6            1,383.1     

2000            3,310.7           983.4              40.8            2,410.6     

2001            3,149.9           950.6              41.2            2,308.5     

2002            3,357.8         1,138.8              44.3            2,571.8     

2003            3,332.8         1,226.7              47.3            2,593.9

2004(1-10月)    2,856.3         1,099.4              48.5            2,264.6 

1990-2004年我國化學纖維業產銷統計表

單位 : 千公噸 , %

資料來源 : 經濟部統計月報

三、化學纖維業

（一）我國化學纖維業產銷概況

1990年、2000年我國化纖業燃料燃燒排放CO2數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

（二）依經濟部資料，2 0 0 0年我國化學纖維業的產量為3 , 3 1 0 . 7千公噸，較1 9 9 0年

成長8 5 . 4﹪，燃料燃燒排放C O 2數量較1 9 9 0年則成長更多，達1 6 2 . 9％，而

佔整體工業部門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5.2％，增加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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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雖然我國非京書議定書的締約國，目前並沒有被要求承擔二氧化碳減

量責任，但以下列四個觀點來看，也應善盡一份力量：

1. 環境保護的觀點：身為地球村的成員，我們必須積極因應，以善盡

保護地球的責任。

2. 避免國際制裁的觀點：如果不遵守公約，恐怕難逃國際間未來可能

採取的制裁行動，像罰款或貿易制裁等，反而造成產業嚴重損失

（目前我國化纖業外銷比重佔4成以上）。

3. 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觀點：可以預期的是，各國為了因應議定書，勢

必發展高效率的技術，我國如果不及早參與，引進技術，會喪失國

際競爭力。

4. 產業、能源調適期的觀點：依據各國經驗，調整能源結構與產業政

策大約需要數十年時間，及早因應與縝密規劃，可以降低經濟衝

擊。

（四）人纖製造公會在1 9 9 8年成立『人纖業節約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因應』

決策委員會，建立人纖產業公會會員之能源耗用、能源效率、能源生

產力與節約能源潛力資料庫，探討各項節能措施，也在1 9 9 9年考察日

本化纖工業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減量技術及策略，並於2 0 0 0年與經濟部

簽定「自發性節約能源行動計劃」，期望在2 0 2 0年可節約能源達1 5

﹪，目前國內業者也是朝這方向努力。例如9 1年東和紡織、9 2年怡華

實業在中技社節能技術發展中心的輔導下，均實施全面監控生產狀

態、改善生產流程、有效調整用電量、提高能源使用率，同時也採用

各種節能設備，汰舊換新設備機台，以節省電力。改善結果，東和紡

織共節省能源費用1 , 7 2 7萬元/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 , 4 4 2公噸/年；

怡華實業共節省能源費用634萬元/年。

（五）二氧化碳減量無論是由企業界自發性及自主性減量，或開徵碳稅與綠

稅，均會增加業者生產成本與費用，若能參考日本的實施辦法，由政

府提供誘因，請企業自主性投入削減計畫（參加該計畫的企業，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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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省能源設備，將可獲得一部份的經費補助。企業自主性地設定削減目

標，若削減成果超越目標，則多餘的部份可以換算成金錢，或出售給未能

順利達成目標的企業。企業接受政府補助若未能如期達成設定的削減目

標，則可以選擇歸還補助經費，或從市場上購入排放權來彌補設定目標的

缺口），則對業者更為有利，而二氧化碳減量也可望落實。

四、水泥業

（一）在國內水泥業者考量成本及採用各項節能措施下，依環保署資料，2 0 0 0年

我國水泥業燃料燃燒排放C O 2數量，較1 9 9 0年不增反減，減少3 6 5千公噸或

4 . 8 %，由於其他工業部門C O 2排放量增加，致水泥業佔整體工業部門C O 2排

放比重更由12.5%，遽降至5.8%，減少6.7個百分點，節能效果頗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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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

1990年、2000年我國水泥業燃料燃燒排放CO2數量

（二）環保署早在1 9 9 6年，便訂定「水泥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定水泥業

旋窯預熱機、生料乾燥機、熟料冷卻機等污染源，有一定之標準，加上

業者已普遍設置廢熱回收及廢熱發電設備系統，以回收廢熱發電減少購

電費用，以及有業者改以燃油取代燃煤，又加速淘汰較舊之生產製程、

快速地轉換省能新銳設備、提高燃燒效率等技術，使得水泥業這幾年在

減少CO2排放量有所貢獻。

（三）而經濟部為因應京都議定書，未來對各產業營運上之衝擊，於2 0 0 0年與

各產業包含水泥公會簽定「自發性節約能源計劃行動」，而水泥業希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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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能減少7% CO2的排放量，並達到節約能源10%的效果。

（四）依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意見，由於國內水泥業體認本身為高耗能

的產業，一直將節約能源及環保列為最重要的課題，並致力於各種技

術的開發將其導入生產線上，加上國內水泥供給面產量不可能大幅增

加下，因此水泥業在節能及減少C O 2排放量上，以自主性減量為主，已

達高標準，未來如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基本條件，政府有可能開徵

「碳稅」下，勢必加重業者成本負擔，降低企業競爭力。

五、造紙業

（一）依環保署資料，雖然2 0 0 0年我國造紙業燃料燃燒排放C O 2數量較1 9 9 0年

成長5 1 . 6％，但由於其他工業部門增加幅度更大，使得造紙業C O 2排放

量佔工業部門比重由1 9 9 0年5 . 5％，降至4 . 1％，減少了1 . 4個百分點。

不過，2 0 0 0年產值較1 9 9 0年成長3 8 . 1％，則低於C O 2排放量增率。顯示

單位CO2排放所創造的產值低於工業部門平均。

1990年、2000年我國造紙業產值及燃料燃燒排放CO2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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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未來我國一旦被要求減量責任時，政府必將向下分

資料來源：環保署；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配企業減量標準，故企業也將更新設備，增加設備支出，然廠商若仍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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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目標，只有從C O 2交易市場購買額度，將再增添企業成本（相反

地，如果C O 2減量能力佳者，則可藉在C O 2交易市場銷售額度，來創造收

益）。另外，溫室氣體減量排放乃需要長期推展耕耘的工作，故經濟部

於2 0 0 0年與造紙產業公會簽訂「自發性節約能源行動計畫」，以期降低

未來營運上之衝擊。而造紙業亦訂定「至2 0 2 0年能源節約率為1 1％」的

目標。

（三）依台灣區造紙公會資料，我國每年紙與紙板總生產量約4 3 0萬噸，內銷

約3 3 2萬噸，外銷9 8萬噸，進口約1 2 8萬噸，大致上呈現自給自足。而由

於台灣造紙業對紙類回收技術精良，廢紙回收率高達6 0 %，利用率更高

達7 3 %，名列各國前茅，創造出使用廢紙較多的國內工業用紙業者之市

場競爭力。

（四）我國造紙業以工業用紙之生產佔大宗，故也以其耗用能源及排放C O 2數

量較多，不過工業用紙之原料為廢紙，由於該等廢紙若不回收使用而直

接經由焚化爐燃燒的話，將會產生更多C O 2，且會減少焚化爐壽命，因

此廢紙回收的次數及比率愈高，對C O 2減量排放效果愈佳。故工業用紙

業者對國內環保及C O 2減量排放亦有其貢獻，實在不可輕言以降低C O 2之

名義而要求大幅降低工業用紙產量。

（五）依照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統計資料，造紙業主要製程係以備漿及抄紙為

主，其主要耗用能源為電力及燃煤兩項，故國內造紙業之主要產生C O 2

的來源有製程中的燃煤及電力消耗兩項。近幾年來國內造紙業者對於

CO2減量排放的措施主要有：

1. 強化節能技術，如製程最佳化、用電合理化及設備效率化。

2. 設立汽電共生設備，由於造紙工廠需用電力及蒸汽，因此可藉由設立

汽電共生設備，讓能源更充分應用，以減少CO2排放量。

3. 大型紙廠如華紙、永豐餘在國內外進行造林工作，藉由森林來增加吸

收CO2之功能，從而降低CO2排放。

2005產．經．資．訊
NO :26


